
共青团唐山师范学院委员会文件

校团字【2017】3 号

关于做好“推优入党”工作的通知

各系团总支、教育学院分团委：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

众组织，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是培养造就社会主

义事业接班人，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充实党的新生力量的需

要；是激发广大团员青年的政治热情，增强共青团组织的吸

引力和凝聚力的需要；也是党赋予共青团组织的一项光荣任

务。为了保质保量地为党储备和输送更多的新鲜血液，请各

总支、分团委认真做好“推优入党”工作。具体事宜通知如

下：

一、被“推优”同学应具备以下条件

1、热爱中国共产党，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正确的

入党动机，积极向党组织靠拢，递交入党申请书。在思想上、

组织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关心集体，团结同

学，尊敬师长，遇事能从全局考虑。

2、道德品质优良，热心为同学服务，能积极参加校、系

及班团支部组织的各项活动，遵守校纪校规，没有受过系级

及以上通报批评和纪律处分。

3、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学习目的明确，



在上学年无不及格科目（专科学生上一学期无不及格科目）。

4、在同等条件下，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优先推荐：

（1）获国家、省级表彰的先进个人；

（2）在校级、系级各类学生组织担任主要干部，工作成

绩突出；

（3）在校期间获得“优秀团员”、“优秀团干”、“优秀学

生干部”、“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

（4）参加团校培训学习，考核成绩合格，获得结业证书

的团员。；

（5）参加河北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各类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和科技

创新活动，为学校和院系的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团员；

（6）在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奉献爱心等某一方面表现

突出，受到省、市表彰的团员；

（7）在校园文化建设、学风建设、文明宿舍创建等方面

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受到校级及以上表彰的团员。

二、“推优”要求

1、推优工作应当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履行民主程序，结合民主评议，把思

想素质好，作风正派，在同学中有一定威望的优秀团员及时

向党组织推荐。

2、推优工作以团支部为单位进行，各团支部成立推优小

组，小组成员原则上由党员、团支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班长、和普通同学代表组成（推优小组总人数应为奇数），



由团支书任推优小组组长。

3、若推优小组中成员本次成为被推荐对象，则本次推优

小组讨论时应予以回避，并在其他普通同学中经全班投票选

举递补进推优小组。

4、各系团总支、分团委要在上报校团委前对所推荐的人

选进行公示。

三、“推优”程序

1、初拟“推优”名单。各“推优”小组在团员民主评议

后，结合团员民主评议结果对申请入党的学生进行全面培养

和考察的基础上，初拟推优学生名单，拟“推优”人数原则

上不超过“推优”人数的 1.5 倍，并报班主任审核同意。

2、召开团员大会。在团员大会上被列入拟推优对象的团

员汇报自己的思想、学习、生活和工作情况，在广泛评议的

基础上由团员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获得超过到会人数

半数以上的方可成为被推荐对象（到会人数至少为支部总人

数的 80％），团员大会必须有辅导员或班主任到会监督，并

做好相关会议记录。

3、被推荐对象认真填写《唐山师范学院优秀团员入党推

荐表》，“推优表”要综合团员大会的意见，做到具体、全面、

准确。要注明支部团员总人数、实际到会团员人数，同意、

反对、弃权人数。班级支部负责人要在登记表上签名，然后

上报各系团总支、分团委。

4、各系团总支、分团委召开支委会议，审核团支部上报

的推荐材料，签署意见后统一上报校团委审定。



四、“推优”时间安排

各系团总支、分团委要在每年 3 月进行“推优”工作。

五、“推优”比例

按支部人数的 10％进行推荐。

六、“推优”纪律

在推优过程中，不准拉帮结派，不准徇私舞弊，不准弄

虚作假。一旦出现违纪行为，将进行严肃处理，除取消相关

责任人在校期间的推优和被推优资格外，将视情节给予相应

的纪律处分。

共青团唐山师范学院委员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

附件 1：优秀团员入党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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